
铜山镇人民政府2010年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
为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决策部署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区委、区政府决定，2010年全区实施39项民生工程。为保证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，郊区人民政府与铜山镇人民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如下：

一、铜山镇人民政府要认真按照《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关于2010年实施39项民生工程的通知》要求，切实担负起实施主体责任，加强对民生工程实施工作的领导，落实民生工程实施工作责任，建立目标考核制度，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确保实现全年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，大力促进幸福郊区建设。

二、铜山镇实施2010年民生工程目标任务：

1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：健全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将符合低保条件的农村居民全部纳入保障范围，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，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发放补助资金，4月1日起，农村低保标准提高到150元／人.月。
2、农村“五保户”供养制度：健全农村“五保户”供养制度，实行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，4月1日起，集中供养标准提高到290元/月.人，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200元/月.人，使其达到或超过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。
3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：对符合政策规定的计划生育家庭奖扶（特扶、双提）对象给予奖励，兑现扩面提标政策，确保奖扶（特扶、双提）资金及时、准确、足额发放。
4、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保障机制：对25户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发放租赁补贴。
5、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制度:对符合政策规定的69名城镇重度残疾人每人每年补助600元、52名农村重度残疾人每人每年补助360元，实现应救助尽救助。
6、农民工技能培训工程:完成农民工技能培训150人，培训合格率达到90%以上，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105人以上。
7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: 巩固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提高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。参合率达90%以上，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180元/人.年。
8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:城镇居民参保人数不少于 1600人。
9、城乡医疗救助制度:扩大城乡医疗救助覆盖面，简化救助程序，加大医前、医中救助力度，规范操作，方便群众，增强医疗救助的及时性。 
10、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工程:完成不少于5例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，重点是城乡贫困家庭的白内障患者。

11、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建设:落实政府购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。

12、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:实行免费婚前医学检查率50%以上；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100%；开展分娩新生儿疾病筛查。
13、农家书屋工程:建成显化村农家书屋，配置标准为2.1万元。
14、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:积极引导、组织和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，努力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；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政策规定，积极筹措应承担的保费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；督促保险经办机构及时查勘、科学定损、快速理赔，努力提高理赔兑现率；完成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任务，其中水稻2968亩、棉花1790亩、油菜2700亩、能繁母猪140头。
15、农村公路“村村通”工程: 保质保量完成农村公路“村村通”建设任务，具体以省下达目标任务为准。
16、校舍安全工程：完成铜山小学教辅楼加固990平方米、南泉小学教学楼加固568平方米、南泉小学教辅楼新建300平方米.
17、敬老工程：完善市区老年人生活补助制度，对年满70周岁具有市区非农业户籍30年以上、在市区居住无养老金等稳定性收入的老年人给予生活津贴；居家养老服务范围扩大到低收入对象，对年满70周岁具有市区户籍的生活困难独居老人，享受政府出资购买的每人每年365小时家政服务。
18、城乡特困群众“阳光”救助制度：对低保边缘困难群众给予临时性、应急性生活救助，实现救助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，当年资金结余不超过10%。
19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：参保人数达到2692人，覆盖率90%以上；对符合条件的按月发放养老金。
20、残疾人就业援助工程：扶持20名残疾人实现就业，帮助70%以上的扶持对象实现就业，为每位扶持对象无偿提供1500元启动资金。
21、就业援助工程：开发100个岗位安置就业困难群体就业，其中公益性岗位安置不少于10个。
22、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：综合整治显化村，加大停车场建设,保证村道路畅通，整治违法乱搭乱建，保障地下排水顺畅，绿化美化环境。
23、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建设：新建、更换3条和维修4条全民健身路径；建成竹园社区工作活动用房。
三、铜山镇人民政府要强力推动民生工程高标准高质量的实施，对工程建设类项目要抓进度、抓质量、抓规范，严格执行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工程监理、竣工验收、质量责任追究等制度，一季度完成项目规划、选址、招投标工作，确保3月底开工面不低于80%，4月底前全面开工建设，10月份全面完工投入使用；对补助发放和保险保障类项目要坚持公开透明，按规定及时发放兑现资金，做到不错、不漏、不重，知晓率达到100%。
四、铜山镇人民政府要加大资金保障力度，优先安排民生工程资金，打足预算，重点保障，不留缺口，资金及时支付到位；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；为各项民生工程顺利实施提供资金保障。
五、铜山镇人民政府要全面加强对民生工程实施工作的督促检查、行政监察和监督，组织开展民生工程综合检查、专项检查和民意调查，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和问题发现整改机制，落实“联系点”制度，践行“一线工作法”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
六、铜山镇人民政府要及时调整民生工程领导小组组成人员，建立民生工程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考核激励机制，进一步加强民生办人员力量，提高民生工程联络员综合素质，认真做好基础信息数据库、报表报送、档案管理和政策宣传等工作。
七、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制定下发各项民生工程具体实施办法，组织开展督促检查，及时足额拨付资金，主动做好协调工作。

九、区政府按年度对铜山镇人民政府执行本目标责任书情况进行考核，严格奖惩兑现。
十、本目标责任书一式两份，郊区人民政府和铜山镇人民政府各执一份。
郊区人民政府    　　　　　铜山镇人民政府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二○一○年三月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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